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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李蕊） 尿布台、婴儿专用座椅、洗手台、沙发等
设施一应俱全，干净整洁，还配备了抽纸、尿不湿等卫生用品……近日，河南省新
乡市卫滨区检察院检察官邀请该区妇联工作人员，对辖区母婴室整改情况一同进
行现场“验收”。

今年 2 月，卫滨区检察院接到多条关于公共场所母婴室存在不同程度的设施
不完善问题的举报线索，立即开展立案调查。检察官制作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调
查表》，系统梳理多个重点调查项目，随后前往辖区医院、大型商超、客运总站、火
车站等 9 个应当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进行现场调查，同时还邀请现场群众试
用相关母婴设施，全面查找问题。

经调查，检察官发现上述公共场所虽设有专门的母婴室，但存在母婴设施不健
全、母婴室空间狭小、未安装可反锁的门、卫生条件差等问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随后，卫滨区检察院向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
议其认真核查辖区内存在的母婴设施不规范等情况，对照相关标准督促整改，同
时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对辖区内应当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加大检查力
度，促进母婴设施规范化建设。

收到检察建议后，卫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高度重视，立即联合其他行政机关
根据职权划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母婴设施专项检查整治活动，对商业中心、医
院、公共文化场馆等公共场所进行全覆盖检查，共检查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
所 11家，督促整改问题 26个。

此外，在充分征求相关行政机关意见的基础上，卫滨区检察院牵头区卫健委、
交通、文旅、商务、城建、妇联 6 家单位联合签署《关于加强卫滨区公共场所母婴设
施管理服务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各个行政机关的责任义务，确定专人联络，
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培训等制度，形成“1 检察+N 行政”保护哺乳期妇
女、婴幼儿权益的社会合力。

“小小空间，溢满大爱。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进公共场所母婴设
施标准化建设，切实为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提供强有力的法治力量，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中‘人民至上’的要求真真切切落到了实处。”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为该案的办理
点赞。

给母爱一个温暖空间
河南新乡卫滨：多部门建立联合机制保障母婴权益

□讲述：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
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江伦

白浪河，是山东省潍坊市的母亲
河。清澈的河水自南向北穿城而过，惠
泽着一代又一代的潍坊人。位于河流中
游的白浪河水库因地处潍坊中心城区，
担负着向城区以及周边县供水的重任，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分重要。

今年 3 月初，我院在梳理辖区社会
综合治理平台线索时，发现一名网格员
传来的线索——白浪河水库附近有多
个垃圾堆，影响市容环境及饮用水安
全，建议有关部门处理。

收到线索后，我和同事们第一时间
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发现在白浪河水库
水源地保护区内有多处随意倾倒、抛
撒、堆放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散发出难

闻的气味，甚至有的垃圾点距离白浪河
水库不足百米。

在走访中，我们了解到白浪河水库
水源地保护区内有多个居民区，该区域
未按规定设置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
的警示标志，有关部门未将保护区内生
活垃圾集中收集进行无害化处置，导致
区域内出现违法倾倒、抛撒、堆放生活
垃圾及建筑垃圾的情况。生活及建筑垃
圾随意倾倒、堆放，可能会通过地下渗
透等方式对饮用水水源造成污染，会对
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考虑到白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

地跨潍坊市三个区，我们立即将案件情
况上报至潍坊市检察院。经研判，潍坊
市检察院决定将该案交由我院办理。今
年 2月 28日，我们对这一线索进行了立
案审查。

由于白浪河水库地域广阔，为了
进一步固定证据，我们联系技术部门
通过无人机航拍的方式，再次对白浪
河水库周围区域进行调查取证，精准
锁定水源地保护区内垃圾倾倒、堆放
位置及规模。同时，在详细研究相关
法律法规后，我们发现水源地保护方
面的监管职责界定不明确、权限不清

晰，为此，我们逐一走访相关部门，
并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
员、相关单位负责人、“益心为公”志
愿观察员等参加，围绕职责分工、监
管权限等听取意见。

今年 3 月 10 日，依据查明的事实，
我们分别向相关职能单位发出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处理
危害白浪河水库水源地生态环境的行
为，并加强日常监督管理，保护饮用水
水源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单位积
极采取措施，在白浪河水库水源地边界

设置围挡及明显警示标志，在人员经常
出入的位置安装摄像头，加强监督保
护。同时，对现有垃圾进行集中清理，对
裸露土地进行了重新整理和绿化，并在
附近居民区内设置了垃圾集中转运点。

为提升保护区居民的环保意识，我
们还与职能单位工作人员一起到白浪
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开展普法宣传，
部分居民主动报名成为水源地保护区
的志愿巡查员，轮流开展巡视，对违规
倾倒垃圾的行为及时制止。

以办理此案为契机，我们牵头组织
相关职能单位，建立了白浪河水库水源

地保护长效动态监管工作机制，会签了
相关协作文件，推动构建齐抓共管、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水源地保护格局。

近日，我和同事们再次来到白浪河
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开展“回头看”时，欣
慰地发现保护区内垃圾已被清运，环境
整洁有序，志愿巡查员们正在巡查……

（整理：本报通讯员玄承瑛 王芳
记者卢金增）

水源地保护区居民成了志愿巡查员

本报讯（记者蔡俊杰 通讯员林杰荣 盛文超）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
检察院发挥数字检察作用，开展违规经营危险化学品类案监督，协同职能部门齐
抓共管，依法办理了一起督促整治违规经营危险化学品公益诉讼案件，从源头上
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022 年 10 月，奉化区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收到举报线索称，某电池配件有限
公司等几家企业存在违规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氯化锌的行为，可能致使公共利
益受到侵害，遂对该几家企业开展实地走访调查。经现场勘验检查，检察官发现这
几家公司疑似存在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情形，但是生产的化学溶液是否系危险
化学品氯化锌、是否存在销售行为等问题暂时难以认定。

为了解决认定难题，奉化区检察院根据建立的检税协作机制，商请税务部门
协助办案，调取了 2021 年 1月至 2022 年 8月本地区开具和取得的货物名称为“氯化
锌”的发票票面信息 300 余条。通过比对发票信息，检察官查清上述几家企业生产
的化学品即氯化锌，且有销售记录。此外，经过大数据分析，检察官还发现另外三
家企业也有销售氯化锌的记录。

经进一步调查，某电池配件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危险化学品氯化锌并进行销售，该行为存在重大事故安
全隐患，可能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于是，奉化区检察院对此线索启动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程序。

2022 年 11 月，奉化区检察院邀请应急管理部门参加磋商会议，建议对两家企
业进行查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并对全区类似情况进行排查。对此，应急管理部
门高度重视，立即对两家涉案企业开展调查取证，依法对其生产场所进行查封，对
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进行转移，消除现场安全隐患。同时，应急管理部门委托专业
机构对两家企业的氯化锌生产项目进行安全评估，确认两家企业在生产场所、安
全设施、人员配备等方面均不符合相关规定要求，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据
此，应急管理部门将两家企业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

为助力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近日，奉化区检察院与应急管理部门会签了《关
于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工作协作配合的实施办法》，从线索移送、信息共享、
定期会商、联合培训等多维度进行协作配合，形成安全生产领域公益保护合力。

没有许可竟敢生产氯化锌
浙江宁波奉化：推动加强危险化学品监管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满 宁 通讯员张 梦 霖
赵海含） 近日，重庆市武隆区和顺镇海
螺村大溪河口，一场“乌江流域 （武隆）
矿山闭坑治理生态修复示范点”启动仪
式正在举行。目之所及，原先因露天开
采石灰岩而遍地疮痍的碎石坡，如今已
是一片青绿。

2018 年 5 月，武隆区检察院在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监督中发现，位于乌江支流大
溪河旁的某矿区的水泥桩、废弃厂房等施
工设施或临时建筑未进行拆除，岩石裸
露，靠近河流一侧的植被损毁严重，生态
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经调查，武隆区检察院检察官了解
到，2012 年以来，某石材公司违规开采石
灰岩矿，导致弃土石渣冲入大溪河河道。
2017 年，相关部门对乌江两岸 5 公里范围
内的矿山实施限制，该石材公司向原武隆
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现武隆区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提出环境恢复治理申请，
并提交了《矿山闭坑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
土地复垦实施方案》。审批通过后，该石
材公司启动了整治修复工作。然而，在方
案落实过程中，该石材公司未认真履行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义务，致使矿区的闭坑治
理成了“半拉子”工程。

2018 年 6 月，武隆区检察院分别向原
武隆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武隆区

水务局（现武隆区水利局）发出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家单位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督促涉案企业开展矿山闭坑
环境治理和河道岸线整治工作。

2020 年 4 月，武隆区检察院检察官在
对矿山闭坑地质环境恢复和土地复垦情
况开展“回头看”时，发现闭坑矿山北侧、
大溪河靠矿区一侧等区域仍有大量弃渣
堆积，且滚落的岩石侵占了接近二分之一
的河道。随后，检察官在固定证据的基础
上，征询专家意见、委托专业鉴定，确定该

矿区修复工作还有“欠账”——植被损毁
面积 15 余公顷，边坡弃渣累积 2.6 万立方
米 ，弃 渣 侵 占 大 溪 河 河 道 1.4 余 公 顷 。
2020 年 9 月，该院对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2020 年 11 月，
法院经审理，判决武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依法履行对某石材公司开展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的监管职责。

由岸及水，双管齐下。2021 年 1 月，
武隆区检察院对负有保护大溪河河道及
岸线生态环境职责的武隆区水利局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随后，法院判决武隆区水
利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督促涉案石材公
司恢复大溪河河道及岸线的生态环境。
目前，该矿区已复绿 100 余亩，岸线植被
逐渐恢复，下方河道也逐步畅通。

以办理该案为契机，重庆市检察院第
三分院、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武隆区检
察院、涪陵区法院、武隆区生态环境局、武
隆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隆区水利局等
10 家单位探索制定《关于协同推进乌江流
域（武隆）矿山闭坑治理生态修复示范点
的工作意见》（下称《工作意见》）。《工作意
见》明确，该示范点设立在涉案石材公司
矿区原址，以矿山治理为基础、以生态修
复为核心、以法治教育为手段，积极探索
集打击犯罪、法治教育、惩治破坏、注重修
复为一体的多元司法生态修复模式，搭建
闭坑矿山生态修复的“样板间”。同时，各
级成员单位依托“益心为公”检察云平台
发现线索，共同建立了专案衔接会商、联
席会议、宣传教育警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等机制。

据悉，2018 年以来，武隆区检察院共
办理涉乌江流域公益诉讼案件 25 件，其
中涉乌江流域矿产资源领域案件 3 件，督
促追缴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费 400 余万元；
参与监督生态损害赔偿磋商案件 11 件，
督促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 10余万元。

在矿山闭坑原址设立生态修复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张 吟 丰 通讯员王 双
霞） “我会牢记检察官的提醒，认真做好
管护工作。”近日，湖南省洞口县一采石场
经营者尹某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向邵阳
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作出承诺。相比初次
见面时的忧心忡忡，此时的尹某如释重
负，脸上露出了笑容。

2022 年 9 月，洞口县检察院检察官
接到一通来自该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
的电话：“我现在位于县交通要道，这里
有一处裸露的废弃矿山，而且矿山呈截
断式挖空，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采石

场的废弃厂房内还没有断电，具有较大安
全隐患……”检察官随即前往现场开展调
查。经核实，上述线索情况属实。

对此，洞口县检察院启动民事公益诉
讼立案程序。经请示，邵阳市检察院同步
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洞口县检察院
开展调查工作。经调查，检察官发现尹某
于 2005 年租用当地山场开办采石场。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尹某造成矿区山体破
损、岩石裸露、植被破坏等问题，毁损或压
占 水 田 、旱 地 、林 地 等 土 地 1.7 余 公 顷 。
2020 年 9 月，该采石场被依法关闭后，尹

某一直未对矿区开展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导致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根据
管辖规定，洞口县检察院将该案报请邵阳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2022 年 12 月，邵阳市检察院向该市
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决被
告洞口县某采石场依法承担修复矿区生
态环境的民事责任，如不能在合理期限内
修复，应承担修复费用 36万余元。

今年 2 月，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庭审中，尹某表示希望自行修复受
损公益和进行调解，邵阳市中级法院遂组

织尹某、邵阳市检察院进行调解。为确保
生态修复落到实处，邵阳市检察院还邀请
自然资源、林业等主管部门参加调解，并
对修复的流程、标准和方法等进行现场指
导。经充分协商，邵阳市检察院与尹某初
步达成调解方案。不久后，尹某抓住春耕
时机，主动依照方案完成了土地复垦、安
全隐患消除等修复工作，并经相关部门验
收合格。

近日，在邵阳市中级法院的主持下，
邵阳市检察院与尹某签订调解协议，约定
被告对矿山修复工程进行为期 3 年的管
护，并向洞口县自然资源局指定账户存入
管护保证金，由洞口县自然资源局、县检
察院共同监管，若被告未有效进行管护，
则由自然资源部门代为履行，相关费用从
保证金中扣除。

“这里有一处裸露的废弃矿山……”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廖若茵 黄媛媛

云上五峰，茶香天下。作为万里茶道的
起源地之一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

（下称五峰县），坐拥 7220 亩古茶园，百年以
上人工种植的古茶树超过 1000 蔸。从明清
时代起，这里的古树茶声名鹊起。如今，“五
峰绿茶”“五峰宜红茶”“采花毛尖”等茶品
牌走出国门，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近年来，五峰县检察院聚焦茶乡文物
保护，依托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守护好
土家茶乡的发展之路，助力“小绿叶”成就
共同富裕大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打好“文化牌”，围绕茶资源
能动履职

“作为这一片古茶树保护的责任人，我
会定期来看一看，除除草、施施肥。去年，土
壤干旱比较严重，那段时间我每隔三四天就
要来看一下茶叶情况，一定要把它保护好。”
近日，记者见到了正在清理杂草的古茶树保
护责任人、五峰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尹德
军。而古茶树保护责任人机制的建立，正是
源于五峰县检察院的能动履职。

针对古茶园、古茶树遭到不同程度破
坏的情况，五峰县检察院检察官通过现场
查勘、查阅文献资料、咨询专家学者等方
式，全面核查茶资源保护情况。随后，检察
官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组织五峰县农业

农村局、林业局、茶业发展中心、乡镇政府
等单位召开公开听证会，商讨茶资源保护
方案，并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
相关单位对辖区古茶树开展资源普查，加
强对古茶园的合理开发利用。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单位高度重视，
专门制定工作方案，组建专班负责古茶树
保护，经进一步对五峰县的古茶树进行摸
排，对新确认的 21 株树龄 100 年以上的茶
树按照三级古树挂牌保护，对树龄 500 年以
上的古茶树开展复壮体检，并推动建立了

“一树一档、一树一策”的看护机制。
检察能动履职，守护的不仅是古老的

茶叶资源，更是五峰茶悠久的历史。
为保护茶文化遗址，五峰县检察院对

辖区文物古迹进行排查，并针对发现的问
题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单位逐一制定
针对性的整改方案。五峰精制茶厂就是受
益者之一。在各职能部门和检察机关的通
力合作下，这座见证着五峰茶发展历史的
茶工业遗址全面排查了安全隐患，在室外
挖建了消防水池，配备了消防栓、烟雾报警
器、灭火器等消防设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
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种好“责任田”，围绕茶产业
推动诉源治理

“刚开始禁用除草剂的时候，我心里不
太乐意，觉得这样营养都被草吸走了，不仅
茶叶长不好，除草还费工夫。经过两年多的
实践，效果特别明显。今年的春茶，颜色特
别好，芽叶特别嫩，茶叶品质上来了，收入
也增加了！”近日，五峰县检察院检察官在
回访茶田禁用除草剂公益诉讼案整治情况

时，一位茶农热情地对检察官说。
2022 年 4 月 ，五 峰 县 检 察 院“ 益 心 为

公”检察云平台收到部分茶田使用除草剂
等农药的线索。经实地调查，检察官查明部
分乡镇的农药经营者在日常销售农药时未
严格进行登记，农户在茶叶种植过程中违
规使用农药的情况未得到有力监管，极有
可能影响茶叶的质量安全。该院随即对上
述线索启动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程序。

经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多轮次磋商交
流，2022年 5月，五峰县检察院同该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乡镇政府就该案达成一致意见，并
制定了茶产业保护方案。会后，该县农业农村
局牵头制定了整改方案，从加大宣传培训力
度、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完善机制建设等方面
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加大监管力度。

2022 年 9 月 30 日，为持续巩固整改效
果、推进诉源治理，五峰县检察院组织人民
监督员及相关行政部门人员参加公开听证
会。会上，9 家行政部门代表分别围绕农资
市场整治监管、茶园农药限管机制建设、禁
用除草剂相关宣传引导、茶样农残检测机
制建设等工作，详细介绍整改落实情况。

“从古茶树保护到茶工业遗产保护，从
茶田农药整治到推进茶田种植绿色化，检
察机关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为我们的
茶乡检察官点赞！”作为人民监督员参加此
次公开听证会的五峰县茶叶发展中心主任
刘成栋表示。

当好“护航者”，围绕茶经济
做优营商环境

茶 叶 是 五 峰 县 的 经 济 型 支 柱 产 业 ，
2022 年 全 县 茶 叶 产 量 达 2.85 万 吨 ，产 值

10.98 亿元，约有 3.9 万户 12 万茶农从事茶
产业，连续 5年入选“中国茶业百强县”。

一片小绿叶，片片生黄金。今年 4 月 18
日，五峰县检察院以湖北省检察院开展“走近
一线检察官”微直播活动为契机，对前期办理
的公益诉讼案件开展“回头看”，直播阅读量
达到213.6万，既检验了检察办案成效又深化
了诉源治理效果，还推介了五峰茶品牌。

办案成效怎么样，群众来评判。在这次
“回头看”中，检察官来到当地茶叶龙头企
业——湖北采花茶叶有限公司，现场了解
茶叶品质提升效果。“在茶田禁用除草剂
后，今年的茶叶品质有了更大的提升，茶叶
的收购价格也上涨了，茶农们得到了真正
的实惠。”该公司采花茶叶初制车间主任张
勇介绍道。

趁着春茶上市，今年4月18日，一场别开
生面的新闻发布会在五峰青岗岭茶园召开。

在这场发布会上，五峰县检察院发布
了《服务保障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六条措
施》，从护航支柱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优化
营商环境、践行“两山”理念、助推茶旅融
合、强化协作等方面规定了系统措施。其中
规定，要深化落实“林长+检察长”工作机
制，全面用好公益诉讼磋商和诉前检察建
议，探索完善公益诉讼与茶园生态损害赔
偿衔接机制，为茶生态保护奠定坚实基础；
深化恢复性司法办案机制，在办理破坏生
态环境类犯罪案件过程中，依法引导当事
人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等。

“我们将继续围绕茶农、茶企、茶生态、
茶遗产保护，能动履职，持续打造更优法治
化营商环境，助推五峰县茶旅融合、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五峰县检察院检察长史德华
表示。

一片小绿叶 片片生黄金
湖北五峰：能动履职当好土家茶乡“公益卫士”

2021年9月，重庆市武隆区检察院与该区人大代表一同到涉案矿区开展“回头看”。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检察院邀请牧民参观“生态法治教育基
地”。通过实地参观和专题培训，牧民对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对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决心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关注公益
保护，积极发现公益诉讼线索。 本报通讯员王中丹摄

牧民来到检察院


